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沪二中民五(知)终字第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连。

　　委托代理人马远超，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飞虎，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哈九如。

　　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永江，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连因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3)黄浦民三(知

)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

庭，于2014年7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连的委托代理人马远超、陈飞虎

，被上诉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高教出版社)和上海新华传媒连

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传媒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永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张连与案外人张某某共同编绘了《英语国际音标入门》一书，该书于2003年9月由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号为ISBN978－7－107－16473－6，该书中含有1幅发音器

官图和30幅发音口型图。

　　2012年6月14日，张连在福州路XXX号新华传媒公司上海书城(福州路店)购买了广东

高教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高分突破小学英语音标》一书(书号为

ISBN978－7－5361－4069－1，2011年5月第1版)，该书中也含有1幅发音器官图和30幅发

音口型图。张连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广东高教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发

行《高分突破小学英语音标》；2.广东高教出版社在《新民晚报》上向张连赔礼道歉

；3.广东高教出版社赔偿张连经济损失人民币6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新华传媒

公司立即停止销售《高分突破小学英语音标》。

　　广东高教出版社和新华传媒公司共同辩称：张连图书中的1幅发音器官图和30幅发

音口型图是人体生理器官的有限表达，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涉

案的31幅图片是公有领域素材。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的《高分突破小学英语音标》一书

中使用的发音器官图及发音口型图均来自比张连的图书更早出版发行的《许国璋》。综

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当庭比对，张连主张权利的发音器官图系人体完整头部的侧面剖面图，广东高教

出版社出版的《高分突破小学英语音标》中的发音器官图则是人体头部一部分的侧面剖

面图；除鼻腔、口腔双方图中均以无色显示外，其余部分，张连主张权利的发音器官图

均以暗黄色为底色，而广东高教出版社的发音器官图中，除舌头部分使用实心全绿色为



底色外，其他部分均使用了绿色斜线阴影为底色；在张连的发音器官图上标注了11个部

位器官的文字释明，而广东高教出版社的发音器官图则标注了16个部位的文字释明，双

方的文字释明在排列顺序上不同，且个别释明文字的使用也不相同；在双方的发音器官

图上都绘有声带，但采用的色彩不同。

　　关于30幅发音口型图，张连的发音口型图除删除了一部分头部器官和文字释明外

，其余基本与发音器官图所具有的风格相同，并均有以虚线箭头方式表现气流运行的气

流线。广东高教出版社的发音口型图，同样删除了文字释明,除保持与己方的发音器官

图风格一致外，也有以虚线箭头方式表现气流运行的气流线。

　　张连对此表示其主张权利的发音器官图和发音口型图在鼻腔、口腔线条的内凹程度

、牙齿的长短、舌头和扁桃体的器官大小以及舌头厚度、气管底部区域线条的弯曲弧度

大小，尤其是气流线的运用上体现了独创性。广东高教出版社则认为张连发音器官图和

发音口型图并无独创性，且己方的发音器官图和发音口型图源自于《许国璋》。书号为

ISBN978－7－5600－0665－9，1992年9月第1版的《许国璋》中亦有人体发音器官图和发

音口型图，经比对，其在斜线阴影的使用，器官色彩的虚实浓淡等图形主体部分的处理

上与广东高教出版社的发音器官图和发音口型图很相似，在发音器官图的头部截取、释

明文字的使用上也很接近。但《许国璋》中的发音器官图和发音口型图均未绘制声带

，部分发音口型图标注有虚线箭头的气流线。

　　另查明，2010年4月28日，张连以华语教学出版社、上海大众书局图书有限公司侵

犯著作财产权为由，向原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0年10月22日，原上海市

卢湾区人民法院在(2010)卢民三(知)初字第138号判决书中查明以下事实：张连与案外人

张某某是《英语国际音标入门》(内有发音器官图)一书的作者；2009年6月16日，张某某

出具声明书，将其享有的上述图书的著作权独占许可给张连，允许张连有权单独以其名

义通过诉讼进行维权，该授权没有终止期限。同时，该判决书认定：张连与案外人张某

某系《英语国际音标入门》(内有发音器官图)的作者及著作权人，华语教学出版社未经

张连许可，使用了张连享有著作权的《英语国际音标入门》中的发音器官图，侵犯了张

连的著作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该判决已于2010年11月11日生效。

　　另，张连为购买涉嫌侵权图书支付13.8元，因本案支付律师费6000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张连所主张的发音器官图

及发音口型图是否构成作品；2、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高分突破小学英语音标

》一书中的发音器官图及口型图是否构成侵权。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涉案的发音器官图及发音口型图，虽然是介

绍人体发音器官和英语国际音标发音方法的示意图，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局限性，但是

不同作者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形式，体现出一定的独创性。

本案张连主张权利的发音器官图及发音口型图在头部线条的完整表现、释明文字的选择

使用和图形色彩的运用上一定程度地体现出作者的独立构思，有一定的独创性，可以构

成作品，依法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广东高教出版社和新华传媒公司关于张连主张权利

的发音器官图和发音口形图是人体生理器官的有限表达，不具有独创性的辩称，缺乏事

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现张连提供了涉案发音器官图、发音口型图的底稿、出示了刊有涉案作品的合法出

版物，并提供了对涉案发音器官图权利人做出认定的生效法律文书，在广东高教出版社

和新华传媒公司无其他相反证据提供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张连与案外人张某某系涉

案的1幅发音器官图和30幅发音口型图的作者，依法对上述作品享有著作权。广东高教

出版社和新华传媒公司辩称发音器官图和发音口型图属于公有领域，但未举证证明，故

原审法院对此辩解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对涉案作品的比对情况，由于广东高教

出版社的发音器官图和发音口型图在头部线条的完整与否、释明文字的选择使用和图形

色彩的运用等方面，与张连的作品在独创性方面并不相同，在广东高教出版社提供了早

于张连作品出版发行的作品来源证据的情况下，无法得出广东高教出版社的发音器官图

、发音口型图抄袭了张连的作品的结论。至于张连主张独创性的鼻腔、口腔线条弧度的

内凹程度、牙齿的长短、舌头和扁桃体的器官大小以及舌头厚度、气管底部区域线条的

弯曲的弧度大小等,均难以体现作者对于涉案作品的独创性，且张连主张其具有独创性

的气流线在早于张连作品出版发行的《许国璋》中已有体现，故张连关于广东高教出版

社使用的发音器官图、发音口型图侵犯了张连的发音器官图及发音口型图的署名权、修

改权、复制权、发行权的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七项，《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判决：对张连的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张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

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1.原审法院对作品“独创性”认定错误。张连

创作的发音器官图和发音口型图(以下简称上诉人的示意图)符合我国著作权法对于作品

独创性的要求，应受到法律保护；2.被控侵权的发音器官图和发音口型图(以下简称被控

侵权示意图)系对张连作品中最具独创性表达的抄袭，构成侵害张连享有的著作权。

　　被上诉人广东高教出版社和新华传媒公司共同答辩称：1.上诉人的示意图不具有独

创性；2.被控侵权示意图与早于张连作品出版发行的《许国璋》中的示意图更为相似

；3.由于“发音器官图”和“发音口型图”存在表达方式受限问题，被控侵权示意图不

构成著作权侵权。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为证明其创作的作品不存在唯一表达方式的事实，提供了《精准美

国英语音标发音指南》(长春出版社)、《英语正音读本》(复旦大学出版社)、《掌握英

语自然发音法》、《英语国际音标入门》(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等图书中的部分发音口

型图复印件以及《上海读书报》相关报道复印件。两被上诉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

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前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图形作品是指为施

工、生产绘制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以及反映地理现象、说明事物原理或者结构

的地图、示意图等作品。本案系争的发音器官图和发音口型图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图形



作品中的示意图作品。示意图作品虽然在表达方式上受到客观事实限制，但不属于表达

方式唯一，仍有一定的创作空间可以体现作者的独创性。因此，虽然原审法院认为发音

器官图和发音口型图中人体器官的结构和位置不能体现上诉人的独创性，但认定上诉人

的示意图在构图、线条、色彩和标示文字上体现了一定的独创性，从整体画面上来说构

成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示意图作品。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与上诉人的

二审相关诉求也并不冲突，应予维持。

　　因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控侵权示意图是否侵犯了上诉

人的著作权。

　　经比对，被控侵权的发音器官图与上诉人的发音器官图相比存在以下差异：1.人体

头部的选取比例不同。上诉人的示意图勾画出完整的头颅形状，被控侵权示意图运用垂

直线条勾画出部分头颅形状；2.示意图的颜色不同。上诉人的示意图是以黑色线条作为

轮廓以暗黄色作为填色，被控侵权示意图是以绿色线条作为轮廓，除舌部的填色为实心

绿色外，其余部分均以绿色斜线作为填色；3.标示文字不同。上诉人的示意图上的文字

标示有11项且没有阿拉伯数字，被控侵权示意图的文字标示有16项且有阿拉伯数字。经

比对，被控侵权的发音口型图与上诉人的发音口型图相比存在以下差异：1.人体头部的

选取比例不同。上诉人的示意图中鼻腔上部的头颅部分较窄，被控侵权示意图中鼻腔上

部的头颅部分较宽；2.示意图的颜色不同。上诉人的示意图是以黑色线条作为轮廓以土

黄色作为填色，被控侵权示意图是分别以红色、蓝色、绿色的线条作为轮廓，除舌部的

填色为与轮廓线条颜色相同的实心颜色外，其余部分均以与轮廓颜色相同的斜线作为填

色；3.鼻梁部分的弧度以及声带的位置略有不同。上诉人的示意图中鼻梁部分的弧度较

为平滑，声带位置与示意图底框线相比略带倾斜，被控侵权示意图中的鼻梁部分的弧度

有明显凹陷，声带位置与示意图底框线平行。

　　本院认为，被控侵权示意图与上诉人的示意图相比虽然在人体器官的位置排列、构

图和气流线的画法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异，从画面的整体效果上看

，不构成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鉴于示意图作品本身的创作空间有限，只要被控侵权示

意图不属于对上诉人的示意图的完全复制或者属于基本相同，存在明显差异，体现了作

者一定的独创性，即使有参考的成分，也不构成对上诉人所享有的著作权的侵害。因此

，本院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0元，由上诉人张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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